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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由以下当事人于2025年   月   日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签订：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公司名称：贵州天然气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8号摩根中心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刚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受让人为法人

公司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受让方为自然人

姓    名：

住    所：
身份证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涉及当事人应遵循自愿、公平、公开、公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资产转让标的

甲方将所拥有（持有）的一批电子设备资产（设备清单详见明细表，主要包括便携式计算机22台、微型计算机42台、各类打印机12台、液晶电视2台、投影仪1台）有偿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甲方涉及出让的资产经贵州腾虹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报告编码:5252200032202500009），标的评估值为29,245.00元。大部分主要设备维护保养一般，资产状态较好，能正常使用。部分设备存在损坏、需维修。
第三条  资产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和期限

本次资产转让以(自主报价/(网络竞价方式进行，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元（含税）（大写：            元）。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项下转让价款一次性付至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统一结算账户，甲方依据税法向乙方开具发票。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交易价款结算账户为：

开户名：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帐  号：2182010001201100013925
开户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条  资产交割事项及风险承担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转让标的看管、保护义务转移至乙方,乙方应3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价款。乙方完成剩余价款支付前，不得以看管、保护义务转移为由，向甲方主张移交标的物。
2.若因乙方拖延支付剩余价款，或未及时办理资产交割手续，进而导致标的物出现丢失、损坏等情形，由此产生的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无权要求甲方给予赔偿，亦不得要求降低交易价款。

3.甲方应在乙方付清全部款项（包括转让价款以及另行支付的相关交易费用）之后，向乙方移交标的物，移交时应由双方共同签署交接确认书。标的物移交后，乙方应在 3个工作日内将标的物安全搬离现场。
第五条  有关的税费负担

1.本次标的物转让产生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
2.本次标的转让涉及的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服务费用由乙方另行承担。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将交易服务费付至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第六条  资产的安全责任

1.转让资产的搬移由乙方负责，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现场拆解、处理、装卸、运输、垃圾清运、搬移期间所引发的安全、环境污染等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2.乙方应采取合理安全措施，确保搬移过程安全，因乙方原因导致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搬移过程中不得损坏甲方场地设施，否则应照价赔偿。 
第七条  甲、乙双方的承诺

1.甲方向乙方承诺转让的资产是真实、可靠、完整的，没有下列隐匿事实：

（1）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的；

（2）所有权有争议的；

（3）已被实施司法、行政强制措施的。
2.乙方向甲方承诺：

依法拥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资产受让，无欺诈行为。

第八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甲、乙双方均可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

（1）因情况发生变化，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订立了变更或解除协议，而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条款不能履行的；

（3）由于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因故没有履行合同，另一方予以认同的；

（4）其他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情形。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有关资产权属信息不真实，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

2.甲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移交转让标的给乙方，经乙方通知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移交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退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同时按本合同项下资产成交金额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3. 乙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交易价款，经甲方通知在3个工作日内仍不能付清的，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违约对合同影响的程度，行使以下权利：

（1）解除合同且不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及保证金；

（2）甲方不解除合同，乙方以未支付价款为基础，每逾期一日按应付而未付款项的万分之四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至乙方将所有转让款付清之日止。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甲方损失的，差额部分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4.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鉴定费）。

第十条  争议解决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上述条款中未尽事宜）
第十二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乙方为自然人的，乙方应签字并加按手印。
第十三条  其他

1.双方对本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　　份，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执壹份。

（以下无正文）
（此页为签字页）

出让人（甲方）：                  受让人（乙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或

受让人（签字）：

年 　 月 　 日

